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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再次確認將香港發展成為綠色金融樞紐的

承諾 

 

2021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2021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簡

稱 COP26）令全球注意到應對氣候變化刻不容緩。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1

支持 COP26 的目標，並藉此機會再次確認其鞏固香港金融生態系統以共建更綠和更可持

續未來的承諾，及重申其對香港政府所公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的支持 2。 

督導小組歡迎以下發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IFRS Foundation）發表氣候相關披露標準原型

（prototype climate standard）3。全面且適用於全球各地的企業氣候相關披露基

準能夠向市場參與者闡述清楚監管要求，及改善企業披露信息的透明度、可比性及可

靠度。與氣候變化有關的財務風險日益廣為人知，而且與環境、社會及管治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簡稱 ESG）有關的投資愈趨常見，故適

用於全球各地企業披露信息的基準亦將有助投資者調整其投資策略以配合轉型至淨零

排放的趨勢。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和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所）將與財務匯報局及香港會計師公會等持份者保持緊密合作，制訂藍

圖，評估新標準及研究可行的實施方案。 

 國際可持續金融平台（International Platform on Sustainable Finance，簡稱

IPSF）發表共通綠色分類目錄（Common Ground Taxonomy，簡稱 CGT）報告

4。督導小組認為 CGT 會驅使趨同並會促使國際綠色金融資金流增加。督導小組將以

採納 CGT 為目標繼續其工作。 

 全球在建設國際碳市場（包括自願性碳市場）方面取得的進展。督導小組認為這會為

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相關機遇，並會通過其碳市場專責團隊，繼續發揮香港在推動全球

資金流方面的獨特優勢，以將香港發展成為區域碳交易中心。 

督導小組將繼續監察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國際發展，以及支持和繼續積極參與國際層面的

工作，包括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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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s，簡稱 IOSCO）可持續金融工作小組、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及

IPSF，從而協助促進氣候相關企業披露及以氣候為重點的情境分析。 

督導小組聯席主席、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 

「 COP26 再次強調了金融在推動和支持碳中和轉型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一致及可比的披

露、統一的標準、人才和數據都是推動可持續金融發展的重要元素，督導小組將繼續重點

推進這些領域的工作，並探索包括碳市場在內的機遇。」 

督導小組聯席主席、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Ashley Alder）表示： 

「香港在連繫國際巨資與內地市場方面擔當關鍵角色，同時採納氣候相關匯報標準，將可

大力推動區內以至全球各地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本會將繼續與其他監管機構、政府

和業界緊密合作，確保香港繼續發展成為領先的國際可持續金融樞紐。」 

督導小組將在 2021 年 12 月舉行下一次會議，會上將探討其就推動香港的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議程而採取的下一步行動。 

  

備註： 

1. 督導小組在 2020 年 5 月成立，由金管局和證監會共同領導，成員包括環境局、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香港交易所、保險業監管局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2. 政府在 2021 年 10 月 8 日公布《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當中提出香港應對氣候變

化和實現碳中和的策略和目標。請參閱督導小組在 2021 年 10 月 11 日所發出題為“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支持《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的新聞稿。 

3. 氣候相關披露標準原型在 2021 年 11 月 3 日公布。 

4. 報告在 2021 年 11 月 4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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